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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
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以“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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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中小企业发展在日本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构建上具有重要作用。非研发创新是日本中小企业创新活

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产业政策支持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时，将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详细探索以《机
械工业临时振兴法》( 简称“机振法”) 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体系，指出其采取制定计划、共同行为、给予融资支持等

方式，致力于推动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加快日本机床、汽车零部件、电子零部件等产业发展，促进日本产业体
系形成，提振日本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日本的经验能够为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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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五”期间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形势下，构建自主、完整并富有韧
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是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全产
业链优化升级，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中
具有重要地位，不论是产品零部件，还是产品原材料，均需要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展，才能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战后日本通过实施产业政策，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合作，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使得日本涌现出一批“隐形冠军”型中小企业。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当前中国在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问题上参考。本文拟从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这一问题入手，深入探寻
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所起到的作用，并给出对中国的启示。

一、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与日本产业政策

诸如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既有知识整合、企业间协作等非研发创新活动，不仅是创新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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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方面，更是欠缺资金和技术的中小企业所开展的主要创新活动。既有的产业政策研究缺
乏日本产业政策对于中小企业非研究开发创新活动的影响。
( 一) 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的理论分析

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统分析框架下，通常认为只有通
过研究开发才能推动企业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忽视了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所开展的非研发创新活动。但实际上，非研发创新的中小企业与研发创新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
的地位并无不同，这是因为开展非研发创新活动的中小企业实施了专属投资并且通常与供应商之

间保持长期交易关系［1］104。欧洲学者最早注意到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问题。圣雷利( Santarelli)
认为，非研发创新是中小企业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小企业欠缺资金和经营资源支持，其所

开展的创新以增量创新为主，而非重大的开拓性创新，中小企业倾向在设计、产品生产工艺和销售
环节展开创新，而非实施研究开发［2］。雷蒙( Ｒammer) 等使用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约有
44%的创新性制造企业并没有开展内部研发，但这并没有扩大其与实施研发的制造业企业之间的
收入差距［3］。由此可见，非研发创新活动是中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另一途径，应详细分析。日
本与德国相似，均为制造业强国，存在数量众多的“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
日本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问题研究仍然有限。田廻良弘从市场开拓性、经营战略、收益可持续
性等角度，分析了日本非研发创新中小企业的新业务拓展问题［4］，但日本的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

及其政策体系有待详细分析。
为分析日本的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就需要明晰非研发创新的概念。布莱尔( Brouwer)

等指出，创新活动除研究开发之外，还包括获取专利、设计、改进生产工艺、人员培训、市场研究等
非研究开发创新活动［5］。阿伦德尔( Arundel) 认为，研究开发并不是创新的唯一路径，创新还包括
技术的吸收与应用、工艺技术改进、技术模仿、既有知识组合等［6］。赵红丹指出，非研发创新包
括: 反求创新、技术引进、渐进改良、市场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等［7］。综合既有研究成果，结
合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现实，本文认为虽然企业的组织和体制创新也很重要，但这里主要探讨中

小企业在制造活动中的创新，因此日本的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技术引进、
技术模仿、既有知识整合、企业间协作等。技术引进是指，企业从其他企业直接获得创新技术，而
其自身不开展相关技术活动，如新设备的采购、新机器的购入等有形技术引进，以及新生产技术、
新生产工艺等无形技术的获得。技术模仿是指，通过反求工程等手段，吸收和掌握既有生产技术，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创新活动，提升技术水平。既有知识整合是指，在既有生产技术的基础
上，结合现有知识和资源，对已有知识加以重新运用，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与技术。企业间协作是
指，由于中小企业规模有限，企业与外部企业之间开展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商业活动，一方面推动零

部件生产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开展共同的研究开发，协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中小企业在日本的制造业中占据主要地位，而非研发创新则是日本中小企业创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首先，在日本制造业中，中小企业占据重要地位。2016 年“日本经济调查”数据显示，资本
金在 1 亿日元以下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共有 25 ． 5 万余家，占日本制造业企业总数的 83 ． 3%［8］。其
次，受制于资金和技术水平限制，日本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同样以非研发创新活动为主。
一方面，由于受到资金、人员以及流程化管理等方面的制约，日本中小企业开展正式研究开发的比
重较低，日本多数中小企业并没有开展正式的研究开发活动。日本商工业实态调查结果显示，中
小制造业企业开展研究开发创新活动的仅有 3 ． 6 万家，占中小制造业企业总数的11 ． 2%，其中化
学、石油、精密机械、电子机械的中小企业实行研究开发的比率较高［9］。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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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规模小、业务灵活性高，从而能够和主要交易的厂商保持紧密的交易关系，进而为日本中小
企业实现工艺改进、技术模仿、技术引进、既有知识整合、企业间协作等非研发创新活动提供了有
利客观条件。港徹雄认为，日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经常展开技术合作［10］219。
( 二) 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的作用

在产业政策领域，对于从事非研究开发创新活动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相关信息，导致

对于这些企业的创新政策或产业政策缺失。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活动在产业链供应
链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就有必要实施相应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活动发展，进

而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水平。索姆( Som) 等认为，创新政策不能局限于狭义的研发，必须实施更
多措施，来推动和扩展研究创新的政策组合，使其适应非研究开发创新［1］247 － 252。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就意识到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重要性，较早地实施

了针对中小企业非研究开发创新活动的相关产业政策。例如，1956 年的“机振法”和 1957 年的
《电子工业临时振兴法》( 简称“电振法”) ，以及属于中小企业政策类的《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
小企业近代化促进法》等。与其他着重于重点产业发展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同，这些产业政策的
主要实施对象为中小企业，其政策的着力点也在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引进、推动技术水平提升、
加强高生产率设备投资、促进企业间合作等方面，与推动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活动密切相关。
通过实施产业政策，从间接的层面推动日本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进而提升了中小企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从而推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可见，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的较早阶段，就已经开始实施
针对中小企业非创新研究开发活动的有关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制造工业的
体系的完善与构建，对于日本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当前日本学界对于
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体系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例如，尾高煌之助分析了“机振
法”的历史及其对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的作用［11］。宋磊分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日本机
械产业和电子产业政策［12］129。这些研究虽然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
政策，但并未从非研发创新的角度探索产业政策的作用。由此可见，分析战后日本关于中小企业
非研发创新政策体系，探究其对产业发展、产业体系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不仅能够
补充学界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空白，并且对于当前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相关经济理论，深入总结和剖析日本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探索日本中
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体系对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并给出对中国的启示。

二、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分析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日本就开始推行“中小企业政策”，如《中小企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
现代化促进法》等，为促进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
政策的基本框架，而“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则更加着眼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其政策措施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本文在分析日本中小企业政策总体情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机
振法”产业政策体系的历史演变情况与政策主要内容。
( 一) 日本中小企业政策概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中小企业政策，致力于提升中小企业技
术水平、缩小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这些措施对于提升日
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推动中小企业设备投资，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引入新设备是促进企业学习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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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1956 年设立《中小企业振兴
资金助成法》，为中小企业提供低利率的长期资金，促进中小企业实现生产设备现代化［13］303。
1963 年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推动中小企业设备现代化、提升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方式，进
而缩小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14］89 － 90。1963 年推出《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由
日本政府指定需要提升生产技术水平的产业种类，并为其制定“近代化计划”，同时提供财政金融
等优惠措施加速中小企业生产设备更新换代，促进中小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等共同研究开发
活动［3］。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日本政府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引入计算机等信息化设备，提升中小
企业生产率，以实现中小企业的“知识集约化”发展。由此可见，这些政策对促进中小企业设备投
资以及提升技术水平发挥积极作用。
其次，扩大企业规模，加强企业间合作。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政府认为中小企业数量过多、

竞争过度激烈是导致其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因素。为改善这一情况，日本政府实施“中小企业产业
结构高度化政策”，通过促进企业合并、加强企业合作、形成企业集团等方式，提升企业规模，主要
措施包括: 扩大企业业务规模、推动企业经营业务共同化、促进企业业务转换、实现企业经营集团
化等，并为企业合并及生产集约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13］306。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日本政府
修改《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引入“知识集约化事业制度”，推动中小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等
方面开展共同研发活动。此外，日本政府积极改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外包关系，推动大企
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展共同研究，促使大企业向中小企业转移新

生产技术。日本在 1956 年设立《外包代金法》，规范日本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外包关系，防
止大企业对中小企业代工资金支付的延迟，加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另外，日本政
府还建立中小企业咨询制度，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从 1948 年起，日本政府中的中小企业厅
就致力于培养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小企业咨询专家，并向日本国内的中小企业提供企业业务改

善建议，从而使得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以及银行的商业贷款［15］64。
由此可见，日本中小企业政策对于日本中小企业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方式、加强企业协作

等问题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但是日本的中小
企业政策的对象涉及日本全部产业门类，并非针对特定产业，而“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的政策对
象着眼于机械、电子等特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着重推动区别于一般中小企业的“中坚企业”发
展，推动其发展成为能够独立于大企业的专业厂商［16］501。当前中国培育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在
于，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正在持续推动更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不仅是日本中小企业近代化政策的一个代表性政策，而且对提升日本中
小企业的能力、促进中小企业能力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其经验值得当前的中国学习和借鉴，以
弥补中国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着力增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效维护中国经济安
全，塑造未来创新发展新优势。
以下着重分析日本以“机振法”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体系的历史演变情况及其主要内容。
( 二) “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的历史演变
“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在日本的中小企业产业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日本产业链供应链
现代化的形成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日本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具有推动作用，需要

回顾其主要构成体系。“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从 1956 年持续实施至 1985 年，期间经历多次法
律政策修改变迁，但其政策措施存在一定的共性。在高速增长时期，为在短时间内培育日本的生
产体系，改善中小企业落后的生产能力，日本政府于 1956 年设立“机振法”，并分别在 1961 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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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对这一法律实施了两次修改( 即第 2 次“机振法”、第 3 次“机振法”) ，而后持续实施至
1971 年［17］。“机振法”设立目的为: 促进机械工业设备的近代化，构建合理的机械工业生产体系，
提升机械工业的生产技术，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品质与稳定性，推动零部件生产企业具有与大

企业一样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和经营能力［18］3。此外，日本在 1957 年设立“电振法”，经过 1964 年
的修订后，同样持续实施至 1971 年，致力于推动提升电子产业领域中小企业技术能力。在稳定增
长时期，为推动实现产业结构的“知识密集化”，加强企业之间的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技术
水平与能力。日本在“机振法”和“电振法”的基础上，于 1971 年设立了《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
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 简称“机电法”) ，持续推动日本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发展，特别是注重
培养零部件供应商，提升技术开发水平，以确立生产体系优势［19］。1978 年，日本政府又制定了
《特定机械情报产业临时措施法》( 简称“机情法”) ，作为延续机电法的后续措施［20］。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由于受到日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批评日趋
增加，使得日本最终在 1985 年后终止了“机情法”的实施，标志着这一产业政策体系的结束。
( 三) “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的主要措施
1 ． 制定计划，引导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和效率
在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中，制定计划对于促进和提升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

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申请接受政策资助的中小企业需要积极改善自身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
以满足政府提出的计划要求，从而客观推动了中小企业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既有知识整合等非研
发创新活动。例如，“机振法”要求，政府需根据机械工业审议会的意见，针对特定机械工业制定
和实施“合理化基本计划”。“机振法”针对压铸、冶金、金属模具、齿轮、阀门、机床、缝纫机零部
件、汽车零部件、切削工具、轴承、螺丝、电动工具等机械零部件产业分别制定了“合理化基本计
划”［16］502。“合理化基本计划”主要目标包括: 设备的性能与品质提升、生产费用降低计划、设备投
资数额、生产技术提升、从事制造人员的技术能力提升等。“电振法”则要求政府制定“电子工业
振兴基本计划”。通商产业大臣( 简称“通产大臣”) 需要根据电子工业审议会的意见，针对特定的
电子机械工业制定“电子工业振兴基本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制造技术改善、产品生产数量、产品
性能和品质改善、生产费用缩减、新增设备投资等。“机电法”要求政府制定“高度化计划”。针对
特定电子和机械工业，主管大臣需制定“高度化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产品生产数量目标、产品性
能和品质提升、产品生产费用缩减、新增设备数量和种类及生产规模合理化、企业经营业务共同
化、生产品种专业化等。“机情法”同样要求政府制定“高度化计划”，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计划、生
产实验研究内容、工业生产的目标与数量、新增设备投资、性能和品质提升目标、生产规模合理化、
企业经营业务共同化、所需要资金情况等。由于具有接受政府资助意愿的日本中小企业为了获得
资助资格，就必须实施合理化努力，推动技术引进，加强技术模仿，运用既有知识创造新的应用，从

而给予日本中小企业开展非研发创新活动激励。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间接推动了中小企业所生产
产品的性能和质量改善，降低了生产费用，为增强日本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2 ． 推动实施共同行为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
企业间协作是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鼓励和加强中小企业之间

的合作关系，能够促进技术转移、技术模仿等行为的深化，并促进中小企业之间的共同研发，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在“机振法”中，通产大臣可以针对特定的机械工业经营企业实施“共同行
为”政策，如对于生产品种的限制、制造数量的限制、技术使用的限制、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限制
等［17］。通过实施“共同行为”政策改善机械工业所面临的过度竞争及多品种小批量等生产方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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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降低因批量增多导致的生产费用增加，推动生产品种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电振法”与“机振
法”相同，通产大臣可要求企业在产品种类、生产数量、生产技术、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等方面实
施一致行动［21］。
在“机电法”中，政府要求特定电子和机械企业在生产品种、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生产设施

使用等方面开展一致行动，促进企业在产品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等方面展开合作。“机情
法”同样可以要求特定企业实施“共同行为”，以便促进实现“高度化计划”。此外，在“机情法”
中，当处于企业业务共同化措施之外的企业，试图扩大生产规模时，为减轻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

本政府还可以对这一企业实施“劝告”，要求其参加企业业务共同化行动，或者缩小事业规模，以
减少单一企业对企业集团发展的负面影响［20］。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共同行为”，虽然限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但是间接地促进了

企业之间的协作，从而有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进而改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

方式，促进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
3 ． 提供资金支持，为促进企业设备投资提供资金保障
中小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缺乏有效抵押和担保，导致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利于

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的改善。日本“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在推出制定计划、共同行为等政
策措施的同时，还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根据“机振法”要
求，政府需要为“合理化基本计划”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政府对于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通过日
本开发银行的贷款业务完成。在 1956—1961 年间，日本开发银行总共针对 294 家企业实施了
112 亿日元的融资金额，在 1961—1965 年间贷款金额达到 344 ． 2 亿日元，在 1966—1970 年间则
达到 317 ． 9 亿日元［22］161。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发银行对于日本通产省所推荐的项目并不是照
单全收，而是根据银行的信贷标准，再一次实施严格的融资审查。例如，在 1957 年日本通商产业
省向日本开发银行推荐了 179 个项目，总金额为 79 亿日元，但是日本开发银行仅同意了 142 个项
目，融资金额为 48 亿日元，仅相当于推荐项目总金额的 60%［16］506。日本开发银行根据其金融审
查基准，对需求预测、合理化计划展开评估，并审查偿还能力。通过这一做法，有效地限制了融资
金额的过度膨胀，避免了无序融资，做到审慎、精准的融资支持，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切实有效地提
升技术水平。在此后的“电振法”“机电法”和“机情法”中也做出了类似规定，即日本政府需要为
受到政策支持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另外，受到政策支持的中小企业在进口可以改善生产技
术的机械设备时，也将获得进口关税减免，并适用租税特别措施，享受相应的财政金融优惠措施

支持。
日本“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主要情况如表 1 所示。从总体上看，“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有

效促进了日本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了日本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宋磊通过对“机振法”实施过程
的分析，认为日本政府对部件企业提高技术能力、改进管理方法的努力所开展的支持具有一定意
义［12］158。尾高煌之助和松島茂指出，“机振法”将提升零部件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作为重
要政策目标，并且已然在提升企业的技术能力以及企业的组织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

成效［18］88。
由此可见，日本的“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提升了促进中小企业开展技

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措施; 通过实施共同行为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协同; 通过政策性金融结

构融资的方式，激发了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活动。以上措施均有助于日本中小企业的非研发性创
新开展，从而提升日本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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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政策名称 实施时间 政策目标 政策对象 政策手段

《机械工业振兴临

时措施法》
1956—1971 年

促进机械工业合理

化，促进国民经济

健康发展

机械工业零部件

制定“合理化基本

计划”、提供资金保

障、实施共同行为

《电子工业振兴临

时措施法》
1957—1971 年

振兴电子工业，促

进产业设备和技术

现代化

电子机械产业，主

要为电子机械零部

件，如电子管、半导

体零部件等

制定“电子工业振

兴基本计划”、提供

资金保障、实施共

同行为

《特定电子工业和

特定机械工业振兴

临时措施法》

1971—1977 年

促进特定电子工业

和特定机械工业的

发展，提升生产技

术、推 动 生 产 合

理化

机械零部件、电子

零部件

制 定“高 度 化 计

划”、提 供 资 金 支

持、实施共同行为

《特定机械情报产

业临时措施法》
1978—1985 年

为促进特定机械信

息产业的生产技术

提高，推动生产合

理化

机械零部件、电子

零部件、电子软件

制 定“高 度 化 计

划”、提 供 资 金 支

持、实施共同行为、

政府“劝告”

资料来源: 作者总结。

三、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实施效果

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通过促进设备投资、技术引进与模仿、企业间协作等
非研发创新活动，促进日本机床、汽车零部件与电子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奠定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基础，推动日本产业体系的形成，提升日本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一) 促进日本机床、汽车零部件与电子产业发展
1 ． 促进日本机床产业发展
机床被誉为工业设备之母，在制造业中具有重要地位。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

系对于日本机床产业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促进了日本机床产业的设备投资，形
成日本机床产业的生产基础。1951 年实行机床进口补助金制度，为日本机床进口提供 50%的特
别折旧。在“机振法”框架下，日本政府进一步促进日本中小机床企业的设备投资，日本开发银行
的贷款成为日本机床工业的发展基础。日本开发银行对于机床的融资从 1956 年的 26 ． 3 亿日元，
增加到 1961 年的 37 ． 7 亿日元，接受日本开发银行贷款的机床企业，其设备保有数量提升了
17%，生产费用下降了 24%［23］390。例如，日本机床企业山崎马扎克( MAZAK ) 接受融资支持，在
1959 年拓展其车床生产业务，构建高速度精密机床生产体制，并实现了 600 万日元的增资［24］。
二是促进了日本机床产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日本政府制定详细计划，引领机床产业技术水平提
升。在“机振法”的框架下，为机床产业制定“合理化基本计划”。例如，在 1962 年第 2 次机振法
的“合理化计划”中要求，普通机床的成本要降低 15%，在 1965 年其产值要达到 1 350 亿日元，出
口额达到 135 亿日元，设备投资达到 850 亿日元，同时还对企业规模、基础技术研究开发、设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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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口机构、统一零部件规格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2］173。在机床产业领域，机械工业审议会在 1957
年制定了“金属机床制造合理化基本计划”，推动“外国机床性能审查事业”活动，进口欧美的先进
机床，实施彻底的分解和研究，分析其性能、结构等，为日本机床发展探明方向［25］。例如，日本机
床企业山崎马扎克在 1964 年决定实施数控机床的研发和生产工作，在推动自主研发和设计的同
时，还积极引进美国工厂的先进技术，最终实现了低价高质量的数控机床的生产［26］。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日本发那科公司率先将微处理器引入数控机床设备中，从而使得数控机床设备更加
灵活且廉价，并通过产品的标准化构建大规模生产的体制，成功开拓市场［27］。三是推动了机床产
业企业之间的协作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企业集团的形成。在日本政府相关研究机构的帮助下，成
立“基础技术研究特别委员会”，促进基础技术的共同研究。致力于研究车床、钻床、铣床、研削盘
等零部件技术，并研究齿轮、轴承、油压装置等生产技术的改善，共有约 70 家企业以及 10 所公立
大学研究机构参与研究，投入经费超过 1 亿日元［23］391。此外，日本政府促进日本机床产业实现集
团化生产，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在 1965—1966 年间形成了东京集团、第一
集团、中央集团等 10 家机床企业集团［22］178。在“机电法”框架下，在机床产业领域，日本政府推动
设立“共同事业公司”，促进生产的集约化［28］204。小林正人指出，在“机振法”实施的背景下，政府
对于机床产业采取了卡特尔组织政策，鼓励集中生产，完善了机床生产的标准化，促进了日本机床

产业规模化量产体制的形成，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提供高质量的机床产品，构筑了机床产业的国际

竞争力［29］。
2 ． 促进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促进了日本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其作用主要体现于

以下几点。一是推动中小企业的企业设备投资，提升日本汽车零部件中小企业的技术。依据“机
振法”，汽化器、燃料喷射装置、空气清洁器、轴承金属、配电器、控制装置、刹车装置等 42 类汽车
零部件均被列入“合理化基本计划”，制定了将生产价格下降 20%的目标，同时为各类产品制定统
一工业标准，促进企业的设备投资，进而培育具有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制造商。设备投资的重点
在于: 导入生产能力高的新设备、导入能够提高产品精度的生产商设备、引进能够提高产品性能的
实验设备等。1956—1961 年共完成 79 ． 1 亿日元的融资，更新生产设备使得汽车零部件产业中使
用年限在 5 年内的设备占到 44%，生产能力增加 3 ． 9 倍，生产的精度改善 3% ～ 5%，实现产品生
产成本下降 20%的目标［30］34。在“机振法”的推动下，形成了一批具有独立自主技术的中小企业。
例如，津田铁工所在 1962 年就实现了通用机的半自动化，在生产中导入了企业自主生产的专用设
备，改善螺丝的生产方法，提升生产效率［31］51。二是推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大企
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交易关系，推动形成汽车产业集团，进而提升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
第 2 次和第 3 次“机振法”修正均致力于构建汽车零部件的大规模生产体制，提升日本汽车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形成了电装、日立、三菱等汽车零部件产业团体组织。推动形
成汽车产业集团的协作则间接推动了日本中小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是因为随着大企业和中小

企业关系紧密程度的提升，大企业不仅会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指导，而且中小企业也会努力开

展非研发创新，以满足大企业的业务需求。例如，丰田公司和日产公司要求零部件生产企业在“必
要”的时间内提供“必要数量”的零部件，为此中小企业开展了相应的技术创新和设备投资，提升
了技术水平，以满足下游加工组装厂商的需求。山崎修嗣认为，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仅推动了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日本丰田、日产等汽车企业集团的产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30］68。
三是推动中小汽车零部件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改善和提升技术水平。例如，在“机电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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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推动设立“汽车零部件安全公害共同研究所”，由多个汽车零部件企业共同参与，致力于从事
与消除环境污染，以及与汽车组装相关联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32］。通过这一方式，
推动中小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生产稳定的、高品质的零部件，提高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

3 ． 促进日本电子零部件产业发展
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日本电子零部件产业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促进设备投资，提升日本电子零部件生产水平。在“电振法”框架下，在 1956—1960 年
间，日本开发银行总共针对“电振法”指定企业实施 61 亿日元的贷款。在 1957—1970 年间，日本
开发银行针对日本电子零部件工业融资 143 ． 3 亿日元，主要的贷款对象包括电子计算机、集成电
路、高纯度硅、蓄电器等，有效推动了电容和电阻的生产，奠定日本民用电子产品的生产技术，进而
有力推动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等产品零部件的集成电路化，增加高纯度硅材料生产设备，提升
日本电子工业的国际竞争力［22］227。在“电振法”的作用下，日本的电阻、蓄电器的生产数量在
1955—1960 年增加 5 ． 8 倍，生产价格下降 40%。晶体振动器的产量实现迅速增长，生产价格迅速
下降［16］539。二是提升电子零部件企业的技术水平。“电振法”将数字电子计算机、工业用数字处
理装置、航空用电子机械、加速器、显像管、机床电子控制装置等 31 个机种列入“电子工业振兴基
本计划”［16］526。为这些产业零部件制定详细发展计划，并给予融资支持。在“电振法”的推动下，
加快日本电子零部件企业吸收外国公司技术的步伐。例如，在晶体管收音机领域，日本 80 家企业
从美国 ＲCA 公司引进了技术［22］219。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日本电子振兴工业协会”，致力于
推动电子工业知识产权获取以及电子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共同研究开发等。在这一机构的领导下，
日本电子零部件产业持续推动对于高性能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研究开发［33］183。三是促进企业之间
的合作，推进电子零部件产业体系形成。在“机电法”框架下，针对每个电子零部件产品类别，均
需要制定“高度化计划”，并促进共同行为的实施、设立共同的事业公司、推进集团化生产等［28］28。
例如，日本在 1971 年推动了计算机企业组成“富士通与日立”“日本电气与东芝”和“三菱与冲电
器”三大电子零部件产业研究开发集团，并向其提供了 570 亿日元的经费贷款。日本政府的这一
做法，旨在加快促进形成专业的电子零部件生产体制，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日本电子零部件企

业的研发合作［12］148。
从日本的机床、汽车零部件、电子零部件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体

系通过制定详细计划的方式，积极引导日本中小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引进、技术模仿、设备投资、
企业间合作等非研究开发型创新活动，借助日本开发银行的贷款，推动了日本产业体系的形成，奠

定了日本制造业产业发展的雄厚基础，对日本战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 推动日本产业体系形成

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日本国内产业体系的形成。在制造业领域，逐
渐形成以大企业为中心，中小企业作为外包企业的产业体系。这一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最终
形成，并成为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表 2 反映了日本承担外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在日本
中小企业中的占比情况变化。如表 2 所示，在 1981 年，日本的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机械产业
中，作为外包企业的中小企业比率均达到最高峰，分别为 84 ． 2%、85 ． 3%、87 ． 7%。这说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一般机械、电子机械、运输机械的中小企业其绝大多数都在承担大企业的外
包生产活动，表明这些中小企业从属于某一企业集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形成了国内的生
产体系，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得到了
提升。港徹雄认为日本企业的外包关系是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10］317。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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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府发挥了间接的引导作用，日本“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了日本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的
形成。

表 2 外包企业比率变化 单位: %

产业类别 1966 年 1971 年 1976 年 1981 年 1987 年 1998 年

制造业平均 53． 3 58． 7 60． 7 65． 5 55． 9 47． 9

食品 16． 5 30． 2 14． 5 17． 5 8． 2 8． 6

纤维 79． 8 75． 5 84． 5 84． 9 79． 7 76． 4

木材 35 43． 8 42． 9 48 21． 7 22． 2

化学 40． 2 38． 7 37． 1 38． 5 22． 5 23． 4

钢铁 66 66 70． 4 72 52． 6 47． 4

一般机械 70． 7 75． 8 82． 7 84． 2 74． 8 59． 2

电子机械 81． 4 78． 9 82． 3 85． 3 80． 1 65． 2

运输机械 67． 1 77． 9 86． 2 87． 7 79． 9 69． 3

精密机械 72． 3 70． 7 72． 4 80． 9 70． 4 58． 8

资料来源: 商工業実態基本調査［9］。

( 三) 提升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探究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体系政策对于日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使用

日本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年报”的历年数据，测算 1974—1998 年日本制造业大企业、制造业中
小企业与制造业全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情况。

注: 横坐标轴为年，纵坐标轴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以 1973 年为基准，设定为 100。

图 1 日本制造业大企业、制造业全体、制造业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法人企業統計年報［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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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日本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领先于日本
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为推动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发挥了推动作用。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日本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虽然落后于大企业，但中小制造业企业的
全要生产率平均增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达到 2 ． 15%，高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 1 ． 14%。日本中小
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在 1988 年实现对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追赶。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迅

速下降，而这一时期日本中小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速度较慢，发挥维持日本制造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作用。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的概念，指出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在日本企业的创

新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
新活动，发挥提振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从“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入手，深入分析其主
要做法和特点，指出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促进日本机床、汽车零部件、电子零部
件产业发展，推动日本产业体系的形成，提振日本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日本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

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长动力转型的关键时期，并推
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5］。日本政府的这一产业
政策的做法，对于中国现阶段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推进中小企业开展非研发创新活动。日本在推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持续推动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开展包括非研发创新在内的创新活动。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
支持体系对于日本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体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中小企业而
言，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生产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等特点，导致其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展开正
式的研究开发，多样化的、低成本的非研发创新活动反而更加适合中小企业。目前，中国非常关注
对于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扶植，各类创新支持政策均将研究开发投入作为重要参考指标，但一些开

展非研发创新的中小企业却往往未受到政策支持。中国应充分认识到非研发创新活动对于中小
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应适当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引进、技术模仿、既有知识组合整合、
企业间协作等非研发创新活动。
第二，综合运用制定计划、提供融资支持等方式培育“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群体。在弥补产

业链、供应链关键短板问题上，日本政府发挥引领作用，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和提高方向制定详
细的发展计划，如“机振法”的“合理化基本计划”、“电振法”的“电子工业振兴基本计划”、“机电
法”的“高度化计划”等，详细规定需要提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并为此制定相应的技
术水平提升目标、生产费用降低目标、设备投资目标、产品生产量目标等，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
和提升路径作出明确规划。此外，为推动中小企业生产设备的投资活动，还通过日本开发银行等
政策性金融机构针对政府认定的特定中小企业实施融资支持，推动这些中小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

进生产设备，实施技术模仿、反求工程等研发，突破在关键技术、核心材料、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短
板。中国可以参考这一做法，详细梳理产业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提升计划，并通过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促进“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克服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
第三，促进企业间协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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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注重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关系，日本政府通过实施“共同行为”政策，一方面推动中小企业
之间的共同合作，推动中小企业之间的共同技术研发，以及生产设备的共同利用等; 另一方面则推

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双方在产品生产、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等方面展开合作。
这些措施虽然削减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协作，促进了企业非研发创

新活动的开展。产业链供应链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在于促进企业之间的协同，中国也应吸收日
本的经验，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链主”的带动作用，做大做强“隐形
冠军”型中小企业，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
第四，运用法律手段将政策措施的落实法制化、制度化。日本擅于使用法律手段推动产业政

策落实。自 1956 年推出“机振法”以来，相继推出了“电振法”“机电法”“机情法”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逐步形成了“机振法”产业政策体系，成为日本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代表。
每项法律均规定了该政策的实施目的、实施时间范围、主要政策措施等，从而向市场主体明确了政
策的各项规定，便于开展政策的中期和后期评估工作。中国应借鉴日本的做法，推动形成针对中
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上中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实现

精准设计、精准施策、夯实基础，有力弥补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薄弱环节。
第五，保持非研发创新政策支持体系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日本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产业政

策支持体系虽然经过历了多次修改和调整，但是总体的框架和产业政策体系持续实施多年。“机
振法”产业政策体系从 1956 年持续实施至 1985 年，持续实施长达近 30 年，实施时间覆盖了日本
整个的工业化进程，这些举措对于日本产业体系的形成，乃至产业链供应链水平的现代化发挥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外，在这一期间的政策做法，如制定计划、共同行动、给予企业融资支持等重
要政策措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具有良好的连续性。持续近 30 年的针对中小企业非研发创
新活动的支持政策，对日本中小机床企业、汽车零部件企业以及电子零部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
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中国在推动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支持政策时，应注重政策在实施时间上的
连续性和系统性，避免在短时间内大幅度调整政策实施内容，从而引导中小企业有序开展非研发

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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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Non － Ｒ＆D Innovation Policy Support System of Japanese SMEs:
Take the Industrial Policy System of the Law of Mechanism as an Example

TIAN Zheng
(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M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apanese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system． Non － Ｒ＆D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Japanese SMEs． When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supported the non － Ｒ＆D innovation of SMEs，the total fac-
tor productivity of the SMEs are going to increase． By exploring the industrial policy system represented by
the Law for Emergency Measures for the Promotion of Machinery Industry Development ( referred to as the
Machinery Promotion Law) ，we found that it adopts methods such as planning，joint behavior，and finan-
cing support to promote the non － Ｒ＆D innovation of Japanese SMEs，which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
ment of industries such as machine tools，auto parts and electronic parts and accelerated the formation of
Japan＇s industrial system and booste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SMEs． Japan＇s experienc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upgrad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Key Words: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enterprises，Non － Ｒ＆D innovation，industrial policy，industrial
chain supply chain，Machinery Promo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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